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 我分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公示期为：5个工作日。 听证权利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。
联系电话：0873-7626081、7626696（建水县政务服务中心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受理窗口）
通讯地址：建水县建水大道647号（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4楼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）
邮编：654399
	项目名称
	年产2万吨石英砂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
	建设地点
	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临安镇东村村委会麻雀山
	建设单位
	建水县欣新石膏粉厂

	环评文件类型
	报告表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云南兴玖环保科技游戏公司

	项目概况

	在原厂址内，把原来年产2万吨石膏粉生产线部分拆除，淘汰大部分落后的设备，增加新设备，新建一条年产2万吨石英砂生产线。
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原料堆场设置三面围挡，加盖顶棚，并设置雾化洒水喷头，湿法降尘，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96）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；破碎机产生的粉尘，通过对进料口设置三面围挡，加盖顶棚，内部设置雾化洒水喷头，湿法降尘，上部设置管道抽吸，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通过1根15米高的排气筒外排；打砂机、雷蒙磨、振筛机为密闭式生产，粉尘经过管道连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通过1根15米高的排气筒外排，满足有组织废气排放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96）表2二级排放标准。
2、水污染物防治措施
食堂废水经隔油预处理后和生活污水一同进入化粪池处理并暂存，定期清掏用于菜地施肥，不外排。
3、固废
废机油，用专用的密封桶收集，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中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清运处置；隔油池污泥，定期清掏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；初期雨水沉淀池污泥，定期清掏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；生活垃圾，采用带盖垃圾桶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

4、噪声

使用低噪设备，厂房隔声、高噪声设备加装减震垫、厂房加装隔声棉、部分设备加装消音器。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	公众参与情况

	

	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

	

	拟审批意见
	拟审批


注: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主要环境影响、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、公众参与情况、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 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 。拟审批意见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
